
 

 

國立嘉義大學      函 
機關地址：○○縣○○市○○○路○○號 

聯絡方式： 

 

受文者：國立○○大學 
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7 年 O 月 O 日 

發文字號：○○大字第       號 

速別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
附件： 

 

主旨：本校因教學需要，擬敦聘 貴校○副教授○○為 96 學年度第 2

學期兼任教師，至○○學系講授「研究方法」課程，每週授課時

數 3 小時，請 惠予見復。 

 

正本：國立○○大學 

副本：國立嘉義大學○○○○、人事室 

校長  ○○○ 

 

 


